
獎勵博士生參與國際會議獎學金 

一、依據：依據「台灣藥物基因體學會」組織章程第一章第三條第 4款業務辦理。 

二、目的：為鼓勵優秀學生參與國際研討會進行學術交流，設置本辦法。 

三、資格： 

1. 就讀於國內外公私立大學院校博士班在學學生。 

2. 限藥物基因體相關研究之壁報或口頭報告論文發表。 

3.     受獎時須具有本會之學生會員或是一般會員身分。 

4.     同年度已獲得本會補助者不得向本會申請出席同年度其他會議之經費。 

5.  未獲其他單位補助者。 

四、程序：  

1. 申請單位：由申請人提出申請，並繳交相關文件至學會信箱(taiwanpgst@gmail.com) 

2. 申請期限：會議開始日前兩個月。 

3. 申請文件(電子檔)： 

﹝1﹞申請表：請逕自本會網站「文件下載」專區下載。 

﹝2﹞個人履歷。 

﹝3﹞代表著作或說明：申請者具代表性之著作電子檔(三篇以內)，或有助本會了解申請人目

前研究主題之相關說明。 

﹝4﹞在學成績單：須就學學校單位用印之成績單正本。 

﹝5﹞推薦函一封：內容須包含被推薦人的研究品質、外語能力、被推薦人擬參加的國際會議

之重要性，以及此國際會議對被推薦人的未來學術發展所產生之影響等。 

﹝6﹞會議簡介及議程：可依據會議官方網站中的介紹整理；請務必加註擬參加會議時間地點

及議程。 

﹝7﹞論文接受函：國際會議主辦單位致被推薦人之論文被接受證明。 

﹝8﹞論文摘要：內容含擬發表論文之英文摘要。 

五、補助： 

1. 本會獎助註冊費、交通費及生活費等，總額最高為 3萬元。 

(1) 生活費：參考行政院國科會補助標準核定，補助期間以不超過公告之會議日期為準。 

(2) 交通費：補助本地至開會城市往返經濟艙機票。 

(3) 註冊費：實支實付 

(4) 其他：另視特殊情形，本會可酌予調整補助金額。 

2. 若有同時領取其他單位補助而未告知本會者，經查證屬實後將取消獎助並不再受理。 

3. 獲本會獎助者於會議結束二週內繳交以下資料後，本會再行撥款： 

(1) 會議資料：A.會議手冊封面影本及含補助者姓名與論文題目之內頁影本。B.報到證明及繳

費證明。 

(2) 出席會議之心得報告（中文三千字內，含照片 3張，需授權可公布於本學會網站）。 

(3)  出差旅費報告表(附件)及旅費資料：A. 登機證票根正本；B.電子機票收據或旅行社代收轉

付收據正本(買受人為受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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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藥物基因體學會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 
第  頁共  頁 

 姓  名 
 

職 稱  職 等 
 

出差事由 
 

起 
中華民國 113 年   月   日   共計    日附單據      張 

止 

月 
 

日 
 

起訖地點 
 

工作記要 
 

交通費 

飛機及高鐵 
 

汽車及捷運 
 

火車 
 

船舶 
 

住宿費(或生活費) 
 

雜費(或註冊費) 
 

單據號數 
 

總計 
 

備註 
 

出差人    理事長或 

授權代簽人 

 

 


